
穗府规〔2019〕8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广州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21日

广州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保障退役士兵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退役士兵，是指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的规定退出现役、符合政策规定、应当在本市安置
的义务兵和士官。

第三条 建立和完善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自谋职业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城乡一体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

退役士兵安置所需经费，由市和区政府共同负担，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四条 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是本级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在本级行政区域内的组织实施。

市、区机构编制、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管、统计、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相关工作：

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指导做好退役士兵安置涉及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的有关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把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的人口计划。

教育部门负责指导所属院校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退役士兵落户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退役士兵安置的财政政策，按规定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提供相关信息，协同拟订退役士兵安置计划，指导技工院校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做好退役士
兵社会保险工作。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负责提供相关信息，协同拟订退役士兵安置计划，指导和督促其监管企业落实安置任务。

统计部门负责提供本级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等法
定统计数据。

市场监管、税务和其他相关部门负责落实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含中央、省属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依法都有安置
退役士兵的义务。

任何部门、行业和单位不得发布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严禁拒绝接收退役士兵或者限制、禁止下属单位接收退役士兵。

第六条 退役士兵报考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参加统一招录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

第七条 退役士兵应当遵守退役士兵安置的法律法规，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政府安置或不按规定时间报到的，视为放弃安置待遇。

第八条 退役士兵安置地为其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

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的士官退出现役，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含入伍前已被录取并保留学籍的）和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入伍前是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职工的退役士兵，符合易地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符合退休、供养条件的退役士兵，
以及伤病残（含带病返乡）退役士兵，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其安置地。

第九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应当自部队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30日内，其他退役士兵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持退出现役证件和介绍信到区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到，并到相关部门办理预备役登记和党组织关系、社会保险接续等手续。

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退役士兵档案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接收条件的，为其办理相关手续；不符合接收条件
的，及时告知退役士兵，并按规定将其档案退回原部队。

第十条 由区政府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一）各区城镇（农村）退役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按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0％发放。该标准低于当地2012
年冬季城镇（农村）退役义务兵补助数的，仍按2012年补助数发放。

（二）城镇（农村）退役士官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按其士官服役年限计发，每多服役1年，在城镇（农村）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基础上相应增发5％。

服役时间不足1年的，按月发放。

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由市财政承担20％，区财政承担80％。

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规定应由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按照“属地管理、均衡负担”的原则进行安置。

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由安置地所在区政府按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按月发放生活补助金。

在政府提供一定经济补助和优惠政策的条件下，倡导和鼓励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不再由政府安排工作。

第十二条 选择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应当自报到之日起30日内提出书面申请，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据此为其办理自谋职业手续，并由
安置地所在区政府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金。自谋职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按退役士兵所在区职工年人均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发。其中，义务兵按服役期内职工年人均收入之和计算；士官在义务兵服役期内按义务兵计算，在士官服役
期内按职工年人均收入之和除以2计算。

服役时间不足1年的，按月发放。

自谋职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由市财政承担20％，区财政承担80％。

第十三条 自主就业和自谋职业退役士兵可选择参加以下之一项教育培训：

（一）短期职业技能培训。退出现役1年以内的，可参加短期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士兵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班原则上由区组织举办，每
年至少举办1期，每期培训时间最短不少于3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培训工作由取得培训资质许可的培训院校和机构承担。

（二）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退出现役2年以内的，可免试参加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培训期限一般为2年。

（三）高等职业院校。退出现役1年以内的，可报考高等职业院校。报考高等职业院校单独考试的，实行单独划线录取。

（四）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退出现役1年以内的，可参加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五）其他情况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按《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发〔2010〕36号）规定执行。

短期培训资金除中央财政下拨的专项补助资金外，其余由区政府自行解决。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高职院校、成人和普通高等教
育、复学等所需资金，城镇退役士兵由市财政承担20％，区财政承担80％；农村退役士兵由区自行承担。

培训资金主要用于退役士兵的学杂费、住宿费、实习实验费、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等。

第十四条 从事个体经营和参与投资创办私营企业的退役士兵，符合相关条件的，依法享受国家和省、市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创业
的优惠政策。

第十五条 退役士兵的社会保险接续手续，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安置退役士兵或不按照政策规定落实安置待遇的，由市、区政府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追究单位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未完成安置任务的区及其相关单位不得被评为“双拥模范
区”和“双拥先进单位”。

第十七条 退役士兵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的，由安置地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取消其安置待遇。

第十八条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施行以前入伍、施行以后退出现役的士兵，本人自愿的，其安置可以按入伍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穗府
〔2015〕3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2019年12月3日印发


